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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征用土地位置：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二、各单位征地补偿安置

	被征地单位
	征地
	补偿类别
	补偿标准                                      （万元/公顷）
	补偿金额            （万元）
	支付对象
	支付          方式

	
	地类
	面积       （公顷）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园地
	5.0458 
	土地补偿费
	126.2947 
	637.2578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货币

	
	其他农用地
	0.2501 
	
	126.2947 
	31.5863 
	
	

	
	建设用地
	0.4626 
	
	180.4210 
	83.4628 
	
	

	
	园地
	5.0458 
	安置补助费
	90.2105 
	455.1841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用于安置农业人口。
	

	
	其他农用地
	0.2501 
	
	90.2105 
	22.5616 
	
	

	
	按番禺区统计局提供的拟征土地前三年平均产值并结合各地类法定补偿倍数的最高倍数核算，上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合计为1230.0526万元，折合补偿标准约14.2404万元/亩。该值低于《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实施意见的通知》（番府〔2017〕67号）规定番禺区征收集体土地26万元/亩的标准，因此需按规定补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总额应为2245.8150万元。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总额为397.1905万元，由被征地村股份合作经济社转付土地承包者。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暂按上述标准补偿，待日后清算确认后再结算金额。

	
	合计
	 2643.0055 万元

	  涉及到房屋拆迁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补偿安置。

	  三、该项目征收土地为洛溪岛净水厂项目用地。

	  四、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地点及联系人：

	洛浦街城建服务中心和沙溪村的村务公开栏，联系人：麦劲生 ，联系电话：84500028。



